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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中校资字〔2016〕1 号 

   

 
学校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科研实验耗材、中药材和仪器设备维修服

务采购工作，提高采购效率，依据《云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

标准（当年）》、《云南中医学院采购招投标管理办法》及《云南

中医学院物资设备采购及基建修缮工程审计暂行办法》有关规

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订《云南中医学院采购教学科研实验耗

材、中药材和维修仪器设备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。《细

则》经 2016 年 10 月 8日院长办公会研究批准，现予印发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云南中医学院 

2016 年 10 月 9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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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中医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0 月 10 日印发 
 

 

第一条  为提高学校采购教学科研实验耗材、中药材和仪器设备维修

工作效率，更好地服务教学、科研等工作，依据《云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

录及标准（当年）》、《云南中医学院采购招投标管理办法》及《云南中医

学院物资设备采购及基建修缮工程审计暂行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所称教学科研实验耗材、中药材和仪器设备维修，指

教学、科研等使用的消耗性材料、仪器设备维修及元器件、原材料等不属

于固定资产的低值物品。 

第三条  申请购置教学科研实验用耗材、中药材和仪器设备维修，单

次金额超过 20 万元（不含）的，须报学校资产管理部门，实行集中采购。 

第四条  仪器设备维修，涉及到新增加固定资产的，均须报学校资产

管理部门提出采购方式意见后，再行采购。 

第五条  各使用单位应根据工作需求，按照财务部门要求，将教学科

研实验用耗材、中药材和仪器设备维修采购经费列入学校财务预算，并在

预算范围内实施采购。 

第六条  使用部门实施采购，应尽量整合采购批次，严禁以化整为零

等方式规避招标、审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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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采购教学科研实验用耗材，按照以下规定实施： 

采购金额在 1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，由使用部门自行采购。 

采购金额在 1 万元（含）-3 万元（不含）之间的，由实验室管理部

门组织，采用“货比三家”的方式确定供应商。 

采购金额在 3 万元（含）-20 万元（含）之间的，由学校资产管理部

门组织，采用“货比三家”的方式确定供应商。 

第八条  采购教学科研实验用中药材（非临床、非公益性使用），按

照以下规定实施： 

学校资产管理部门组织，相关职能部门参与，公开发布招标公告，遴

选出不少于三家供货商进行协议定点采购，单次招标结果的服务期为三

年。 

采购时，单次或批量采购 1 万元以下的，使用部门直接向协议供货商

进行询价对比后实施采购；超过 1 万元（含）的，将报价结果报审计处审

计后实施采购。 

协议定点供货单位无法提供的药材、协议供货单位报价明显高于市场

价格的，凭相关证明材料，经资产管理部门确认，审计处审计后可以自行

采购。 

第九条  采购仪器设备维修服务，按照以下规定实施： 

单台或批量维修金额在 1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，由使用部门自行采购。 

单台维修金额在 1 万元（含）-3 万元（不含）之间、批量维修金额

在 1 万元（含）-10 万元（不含）之间的，由实验室管理部门组织，采用

“货比三家”的方式确定供应商。 

单台维修金额在 3 万元（含）以上、批量维修金额在 10 万元（含）

以上的，由学校资产管理部门组织，采用“货比三家”的方式确定供应商。 

第十条  采用“货比三家”方式确定供应商的，应向不少于三家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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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发出报价通知书，按照符合采购需求、质量和服务

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拟成交供应商，报审计处审计后实施采购。 

第十一条  校医院等部门采购耗材、中药材（非临床、非公益性使用）

及维修仪器设备的，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 本实施细则规定以外的其他物资设备采购及基建修缮工

程审计，仍按照《云南中医学院物资设备采购及基建修缮工程审计暂行办

法》（云中院字〔2011〕65 号）的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本细则由学校招标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（资产处）负责解

释。 

第十四条 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
